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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1
	D2XZ202204060042
	昌都市丁青县巴达乡达麦村次某，在达麦村水电站旁边采挖砂石，破坏生态环境；在巴达乡小学边上堆砌砂石形成小山，并修建水渠作为旅游设施，破坏生态环境。
	昌都市丁青县
	生态
	1.次某系巴达乡达麦村五组村民。“达麦村水电站”实为巴达乡水电站，于2006年10月建成。2020年8月，次某与水电站达成口头协议，每年5月汛期前免费帮助水电站库内无偿清淤，清理出来的砂石运回其在达麦村经营的丁青县泽加水泥砖厂再利用，其余时间不进行清淤作业。水电站旁边未发现采挖砂石痕迹和采挖设备。

2.举报反映“堆砌砂石形成小山”位于巴达乡易地搬迁点南侧约300米，离巴达乡中心小学西侧约1公里。2017-2018年，G317提质改造时中铁十九局项目部曾临时取砂，工程结束后，残留有基坑和部分砂石。2020年9月次某与达麦村就该地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协议用地面积1500m2，用于修建林卡（丁青县岗曲琼顶林卡），为吸引游客，2020年10月开始人工造景，利用弃石弃料，依托地形就地修建了一座高约16米、直径约10.5米的假山，并利用场区基坑建成深度约1.3米、宽度约3.7米、周长约45米的水塘。修建林卡过程中未造成新的生态破坏。2021年4月林卡负责人对采砂期间造成的破坏区域进行种草种树、开展绿化工作，绿化面积约800m2。
	不属实
	下一步，一是丁青县巴达乡将加强对岗曲琼顶林卡的日常监督管理，规范收集处置生活垃圾、污水，避免造成环境污染。二是丁青县将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提高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已办结
	

	2
	D2XZ202204060044
	昌都市丁青县布塔乡日塔村，采挖虫草人员较多，在草地上乱搭帐篷、乱停摩托车、乱扔垃圾、乱挖草地，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昌都市丁青县
	生态
	布塔乡日塔村虫草采集点共有19个，且分布较广，丁青县虫草采挖进点时间为每年的5月5日，撤点时间为6月25日。

据统计，该村每年虫草采挖期间约有5700人（包括跨乡采集人员），搭建帐篷约1990顶。经走访群众了解到，在往年虫草采集期，大部分人都能够自觉维护采集点环境卫生，并随身携带塑料袋，产生的垃圾集中装进塑料袋后送往临时垃圾回收点集中清运。并且按照规定，定点搭建帐篷，定点停放交通工具。

今年采集工作目前还未开始，现场核查人员通过查阅资料、走访群众、现场核查的方式对19个点位进行了逐项核实。未发现乱搭帐篷、乱停摩托车、乱挖草地造成草皮破坏的痕迹，发现有零星垃圾。
	部分属实
	在现场核查过程中核查人员已对零星垃圾进行了清理。下一步，一是丁青县将加大对虫草采集管理与交易的经费投入，今年已预算300万元用于后勤保障，并成立县、乡、村虫草采集管理工作组，采取分片包村、包户、包采集点等形式，全面开展采集管理任务。二是严格执行一人一证采集制度，严格审核、评估、把关采集资格，从严控制采集证的制作和发放。三是严格落实“十个指定”工作要求，（即“指定采挖区域、指定车辆停放区域、指定“安营扎寨”区域、指定垃圾倾倒区域、指定公开交易场所、指定交易双方法律责任、指定环保责任和要求、指定进撤时间、指定责任追究原则和指定工作目标及任务”），全力维护好虫草采集交易现场秩序，营造安全、有序、和谐、增收、透明、合法的虫草采集环境。四是在虫草采集结束前，成立环境整治工作组，组织乡党委政府、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群众代表开展虫草采集点垃圾清运情况验收工作，验收合格后方可撤点。五是通过张贴横幅、标语、发放宣传手册、环保垃圾袋等形式，教育群众主动收集清理生活垃圾，引导群众边采集、边回填，最大限度减少采集行为对虫草产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已办结
	

	3
	D2XZ202204060006
	昌都市芒康县朱巴龙乡政府，2018年以来在朱巴龙村建了一家砂石场，未办理相关手续，一直经营至今。
	昌都市芒康县
	生态
	被举报对象为芒康县朱巴龙乡两河砂石开采有限责任公司所经营的河道采砂点，位于朱巴龙乡政府往东北方向1公里处。2021年11月，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采砂证芒字〔2021〕第5号），有效期为2021年11月1日至2022年11月1日，环评手续未办理。该砂场属于乡集体经济，2021年12月15日承包给朱巴龙村边洋组村民巴桑某某，于2021年12月开始生产运营，2022年2月26日，芒康县水利局联合县生态环境分局、自然资源局对该砂石厂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其存在“未批先建”违法行为，下发了《芒康县水利局关于迎接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的整改通知（芒水函〔2022〕016号），要求拆除设备、平整场地、及时处理已生产的砂石料。截至目前，该砂石厂在下发通知书后处于停产状态，但现场有一台洗砂滚筒设备未拆除。
	属实
	2022年4月7日，现场核查组责令该公司在4月8日前完成生活营地、场区内设施设备（洗砂滚筒）的拆除，平整场地；截至4月8日中午，已完成生活营地、场区内设施设备的拆除，场地已平整。因该砂石厂为河滩地，故未要求做生态修复。

下一步，将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健全监管机制，加强对砂石开采的巡查和监管，严肃查处非法开采砂石行为。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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